
 

西安市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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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制定检查方案，方案包括检查目的、内容、范围、对象、时间、方式、检查组成员、工作要求等。 

2.制作检查文书，包括《执法检查通知书》《执法检查告知书》《授权委托书》《送达回证》《法律文

书送达地址确认书》等检查所需文书。 

3.通知受检单位检查时间、检查内容和资料准备等相关事宜。 

4.准备执法检查设备和相关资料。 

5.组织执法检查业务培训。 

6.“双随机”执法检查按照要求公示抽取的检查对象等内容。 

1.出示证件，现场执法检查人员不少于 2 人，出示统计执法证件，介绍执法检查依据。 

2.下发执法文书，包括《执法检查通知书》《执法检查告知书》《授权委托书》《送达回证》《法律文书

送达地址确认书》等。 

3.检查取证，查阅会计凭证、原始资料、统计台账相关数据；复印提取证据资料，制作《现场检查记录表》、

根据检查结果制作《询问笔录》。 

4.开展普法宣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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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检查人员按要求整理执法检查

资料做好归档准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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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违法行为 有违法行为 
违法情节轻微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规定，下发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予以责令改正。 

情节较重、严重、特别严重的，执行一般程序，立案调查处理。

案件办理人员提出初步处理意见，提交依法治统领导小组及

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议决定。 

根据检查结果，撰写执法检查报告，提出处理建议。 

依据《西安市统计局统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集体

审议制度》（市统发〔2020〕〕27 号）第四条规定，

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、违法情节严重，拟处三万元

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，需要作出决定的九类重大统

计违法案件由领导小组集体审议，作出拟处罚决定。

根据第七条规定，对一般统计违法案件，由案件承办

人提交审议小组办公室进行审议，作出拟处罚决定。 

 

 

 

经集体审议，对公职人员涉嫌参与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

统计违法线索，按照《西安市统计局统计违纪违法线索、

案件和处分处理建议移送办法》向纪检监察部门线索送。

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对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处理，并将

处理结果反馈统计执法机关后，再对相关违法企业依法

做出最终处罚决定。 

转统计行政处罚流程 


